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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革和完善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问题的探讨 

黄德辉 

（福建省建瓯市国土资源局，建瓯 353100） 

 
摘 要  研究目的：分析我国目前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存在的问题，探讨改革和完善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的

办法。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法、总结归纳法。研究结果：当前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上还存在着在住宅建设上土

地不同程度浪费、农村“空心房”增多造成土地资源闲置浪费、现行宅基地制度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农村中违

法用地违法建房现象严重等四个方面问题。研究结论：改革和完善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要从严格农村宅基地的

管理，加大空心村、空心房、危旧房的改造力度，慎重稳妥地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严厉查处农村违法用地

违法建房行为等方面下功夫。 

关键词  土地管理  农村村民住宅建设  对策研究 

 

1 引言 

改革和完善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对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农村；对于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镇化进程，都有着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就如何改革和完善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问题作一粗浅

探讨。 

2 当前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农村村民住宅建设造成农村土地不同程度的浪费 

一是分散建房。长期以来，农村村民建房一般都是单门独户、有天有地、分散而建，与

集中建房比，势必造成土地利用空间上的浪费；另一方面，政府批给农民宅基地建房，层数

一般为三层，有的农户由于经济困难等原因，只盖二层甚至只盖了一层，造成土地利用的严

重浪费。二是法规规定的一户一宅建设占地面积过大。按照《土地法》规定，农村村民一户

一宅建设面积的标准由各省、市、自治区确定，以福建省为例，2011 年，福建省颁布的《福

建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规定，村民建房每户宅基地面积限额为 80 平方米至 120 平

方米；利用空闲地、荒坡地和其他未利用地建设住宅，或者对原旧住宅进行改建的，每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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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加不超过 30 平方米的用地面积。上海市 2007 年颁布的《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

办法》规定，4人户或者 4人以下户的宅基地总面积控制在 150 平方米至 180 平方米以内。

事实上，现在农村每户人口一般只有 3至 5人，若按建设 3层计算，建筑面积至少可达 240

平方米，多的可达 360 平方米，甚至更多，这样人口少的农户人均居住面积达 50 到 100 多平

方米。虽然农民住房有别于城市居民住房，除了居住以外，还要放置农机具、杂物等，但毕

竟面积超太多了，造成闲置浪费。三是农民建房超占土地的情况不同程度存在。部分农民虽

然按照一户一宅所批面积建设，但在房前屋后进行圈地，或用于种菜、晾晒农产品，或进行

简易搭盖用于饲养家禽家畜、置放农用物资等现象较多。 

2.2 农村“空心房”日益增多造成土地资源闲置浪费 

一是建了新房不肯拆旧房。在农村一些地方，许多农户或受地灾威胁搬迁新村，或由偏

僻村庄迁移搬迁至中心村，享受了“造福工程”的资金补助政策，却拒不履行协议，新住宅

建好并搬入居住后，原来的旧房不拆、旧宅基地不交，用于存放农具、杂物、农产品等，这

样造成一方面“一户二宅”，浪费土地资源，另一方面影响村容村貌，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如建瓯市从 2012—2013 年实施“造福工程”偏僻山村搬到中心村居住的农户有 900 多户，这

些农户建新后大多未拆旧。二是“唱空城计”。当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 50%以上，随着大批

的农民进城从事二、三产业，许多农民在城里购房安家落户，农村所住房子空闲着，再有是

现在农村大多数家庭的子女到大学读书毕业后在城里就业，有家也不回了，原来建的二、三

百平方米甚至更大的房子只有留守人居住，也使房屋造成很大的浪费。 

2.3 现行宅基地制度与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 

现行宅基地的法律规定是，宅基地所有权归农村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宅基地上

的房屋归农民个人所有，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宅基地使用权人必须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一户只能一宅，占地面积不超过省、市、自治区规定的标准；但宅基地上的房屋可在本集体

经济组织内部转让，但不得向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成员转让；农民转让、出租房屋后，不

得再次申请宅基地；宅基地使用权不得用于抵押；禁止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

宅或违法建造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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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宅基地制度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农村集体不可能对宅基地的所有权有处置权。

从理论上讲，宅基地属集体所有，宅基地上的房屋属农民个人所有，但事实上，土地与房屋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农民拥有了房屋也就拥有了土地，村集体对农民的宅基地并不可能有

处置权；二是农村“空心房”日益增多，造成土地资源浪费。由于村民住宅只能限制在本村

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让，但事实上本村村民大多都会争取享受一户一宅政策建房，极少有农

户会向本村村民购买，而推进城镇化以后，许多农民在城里购房，这样村民原所拥有的住宅

因无法变现而空置在那里，或若大房子只有留守老人居住；另外，现没有享受到“一户一宅”

的村民又在申请新的宅基地，宅基地长期处于增量过程中，这样土地资源的浪费问题就逐渐

暴露出来了。三是农民房屋财产权益无法在经济上得到体现。由于农民拥有的房屋财产权不

完整，农民所拥有的房屋只有居住功能，没有抵押、担保等功能，也就没有融资功能，农民

房屋既无法体现其价值，也无法起到其增值收益的作用，更无法发挥农民通过房屋财产融资

投入发展农村经济增加收入的作用。 

2.4 农村中违法用地违法建房现象严重 

众所周知，当前农村中违法用地违法建房已不仅仅是个别地方现象，而是全国各地都普

遍存在的问题。从一个地方来讲，“两违”现象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因为城镇化的推进、

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使得地方政府不断扩大城市和开发区建设规模，逐步向城乡结合

部拓展，使原来的城郊变为城市，原来的农村又变为城郊，以此不断推进，使得土地房产增

值迅速，一些农民便抢抓机遇，不惜以身试法，擅自将承包地、自留地、自留山用来自建房

屋或卖给不法分子建房出售，以谋取暴利。这些违法建房未经任何规划、国土、建设部门批

准，设计、施工单位很多没有资质，所建房屋未经相关部门验收，有的房屋甚至隐藏着较大

的安全隐患。 

3. 改革和完善农村村民住宅管理对策研究 

3.1 严格农村宅基地的管理 

总的来说是要以大力提倡节约集约用地为原则。一是要结合美丽农村建设，实行集中建

设商品房式的农民新村，引导农民向新村集中，这样既节约用地，又有利于农村环境的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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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对实施“造福工程”的建房，原则上要集中重建，尽量减少分散重建。二是要降低宅

基地的审批面积。省级政府应修改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的管理办法，一方面，降低宅基地的审

批面积，根据目前情况，一户一宅占地面积以 50—60 平方米为宜；另一方面，对人口达到规

定规模的，原则上不批那种单宗宅基地建房，必须集中建设农民新村。三是农民新建住宅应

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地、闲置宅基地和未利用地，凡村内有空闲宅基地未利用的，不得批准新

增建设用地。在这方面，各级国土部门应严格加强审批监管，在审批前要组织人员到实地察

看。四是积极鼓励农民通过翻改建原有旧的住宅，通过加层，增加容积率，改善居住条件。

如建瓯市自2012—2013年实施造福工程进行危旧房改造累计达500多户。五是要严格执行“建

新拆旧”的规定。对于享受“造福工程”政策待遇，从偏僻山村和受地质灾害威胁的农户搬

迁到中心村的，一定要事先与农民签订协议，并将履行协议与享受资金补助政策相挂钩，凡

是建了新房而不拆旧房的，一律不能享受资金补助政策，而且一定要组织强拆，农办、国土

等部门一定要严格把好关，严格实行“先拆后补”。如从 2005—2013 年，建瓯市国土部门实

施地质灾害农户搬迁 1320 户，拆旧的就有 1196 户，占 90.5%，“退房复耕”面积达 400.96

亩。 

3.2 加大空心村、空心房、危旧房的改造力度 

改造空心村、空心房、危旧房是节约集约用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举措。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因地制宜地推进空心村、空心房、危旧房的改造，并将其与美丽农村建设结合、与“造福

工程”建设结合、与推进城镇化结合。当前，改造空心村、空心房、危旧房，一个重要途径

就是要充分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对空心村、空心房、危旧房等农村宅基地和

其他建设用地重新规划、整治，部分复垦为耕地，一部分改建为新村。如建瓯市于 2011 年以

来，在试点镇徐墩镇对危旧房进行重新规划整治，并实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挂钩指标

使用费用于拆旧、复垦、依法补偿和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共实施项目 5 个，新增耕地

223.5 亩；对东峰、小桥、迪口等 9 个乡镇的 24 个村因 2010 年洪灾受地质灾害威胁的农户

进行整体搬迁，旧宅基地用于复垦为耕地，总户数为 832 户，新增耕地面积 318.42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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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慎重稳妥地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

出，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

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因此，各级政府和国土部

门要按照《决定》精神，慎重稳妥地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一是要尝试实行农村宅基地

退出制度。现行的宅基地制度实际上是农民的一种福利制度，家家户户的农民通过福利性分

配和无偿、无期限使用宅基地，势必造成土地资源的日益紧张,很多耕地被占用。所以,应尽

快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制度，抑制和解决农民一户多宅、超标准建房、建新不拆旧以及空心

村、空心房等问题。一方面，在今后实行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另一方面，对自愿退宅还耕

且以后不再申请新宅基地的农民，政府可从耕地开垦费、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中，

按其退出的宅基地面积给予补偿。同时，应建立宅基地有期限使用制度，合理确定农村住宅

用地的使用权期限。二是尝试实行农村宅基地流转和抵押制度。实行这项制度，要做三件事：

首先是农村房屋登记确权。据调查了解，目前相当多的农民在宅基地上建房虽经政府审批，

但房产没有办理法律规定的“两证”，即房屋所有权证和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没有这“两证”，

房屋转让就无从谈起，更不要说抵押和担保。因此，要通过不动产登记，对农村房产进行全

面的登记。其次是要破除宅基地上的房屋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让的法律规定问题，

否则金融机构在受理农房抵押贷款时面临抵押物变现的风险，这个问题不解决，房屋抵押贷

款也是一句空话。第三是要配套建立相关的措施。如建立以县为中心，县、乡镇、村三级联

网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组织建立具有房地产评估资质的农村房产评估机构等。 

3.4 严厉查处农村违法用地违法建房行为 

推进国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在土地的利用上要开源节流。近几年来，我们一

方面在花大力气节约集约用地，并通过农村土地整治、旧村复垦和开发未利用地等各种措施

增加耕地，可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中违法用地违法建房行为的蔓延，又使相当多的农业用地流

失，这是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必须下大力气查处农村的“两违”行为，坚决

堵住农业用地流失这一“缺口”。一是要修改《土地管理法》，赋于国土执法部门更大的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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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执法人员只有检查权、制止权，但无强制执行权，这样

造成执法力度不大；再有法律规定构成非法转让、占用土地罪的标准是基本农田 5亩、或基

本农田以外的耕地 10 亩以上、或其它土地 20 亩以上，而农民违法建房用地只有几十或上百

平方米，根本奈何不了它。因此，应根据目前农村中违法用地的实际，从加大国土部门的执

法力度和加大打击农村“两违”行为的力度上对《土地管理法》进行修改。二是要将打击农

村“两违”行为纳入政府目标责任制考核。打击农村“两违”行为事关十八亿亩耕地的保护，

事关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事关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必须有强有力的保证措施。

根据目前农村中“两违”行为状况，必须从“减少存量、打击增量”上下功夫。“减少存量”，

就是要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强有力的力量，对已经形成的“两违”行为实施严厉

打击，逐步减少违法的数量；“打击增量”，就是要对新发生的“两违”行为做到一露头就打，

特别是对那些顶风冒犯的抢建行为，不仅要组织力量及时强拆，而且要按有关法律法规严肃

处理，让违法者付出高昂的成本代价。三是要对“两违”行为实施专项打击。要建立县级政

府牵头，国土、住建、农业、林业、公安等执法部门和当地政府组成的联合执法队伍，对“两

违”行为实施专项行动打击。如建瓯市政府先后于今年 1月和 4月两次组织 1500 多人的综合

执法队伍，对城郊七里街村的黄墩尾、路上、后路等自然村 20 处违法建筑实施强拆，共拆毁

违建面积 8万多平方米，现场暂扣了发电机、搅拌机、拌料斗等建筑设备共 5台，有效地遏

制了违法建设，极大打击了违法建设者的嚣张气焰。四是要源头管控、遏制蔓延。首先要强

化巡查机制，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巡查网络，抽调国土、农业、林业、水利、城管、水

务、供电等部门单位人员，开展日常巡查，巡查有无违反规定偷运沙石料和私自偷接水、电

搞违法建设，有无利用违法建筑开展经营活动等，并形成台账，抄送金融、证照审批和水电

讯管理部门，依法采取降低信用等级、吊销相关证照和断水、断电、断讯处理。如去年以来，

建瓯市已查处违反规定偷运沙石等建筑材料 44 起，排查出违法用电 2486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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